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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CBSA中国青少年斯诺克台球系列赛
[bookmark: _GoBack]唐山总决赛竞赛规程

一、主办单位
中国台球协会
二、承办单位
河北省星际星河体育有限责任公司
三、指导单位
河北省体育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
河北省台球协会
唐山市路南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
四、协办单位
CBSA世界斯诺克学院北方分院
北京瑞乒体育用品有限公司
五、支持单位
北京星牌伟业体育用品有限公司
六、推广运营单位
天荣富雅（北京）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七、赛事合作伙伴
赛事球台：星牌球桌
赛事台尼：利百文台尼
赛事用球：雅乐美
赛事球杆：野豹球杆
赛事皮头：HOW皮头
赛事巧克：TAOM巧克
赛事计分系统：超级视觉
赛事特约赞助：观正酱酒
八、官方网站
中国台球协会官网（https://cbsa.cssf.net.cn/）
九、合作媒体
中国台球协会官媒、虎牙直播、抖音直播、视频号、CBSA世界斯诺克学院官方抖音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
十、比赛项目
斯诺克台球青年组（U21）个人赛
斯诺克台球少年组（U14）个人赛
十一、时间和地点
比赛时间：2026年1月10日-1月14日
比赛地点：CBSA世界斯诺克学院北方分院（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南湖国际会展中心A4展馆）
十二、参赛资格
（一）未处在任何官方台球组织的禁赛期内。
（二）年龄要求：
1. 青年组（U21）即2005年1月14日(含)后出生的选手。
2. 少年组（U14）即2012年1月14日(含)后出生的选手。
（三）参赛选手比赛前需签署自愿参赛承诺书。
（四）少年组适龄选手可以跨组参加青年组比赛，但须在报名时注明（每名选手只能参加一个组别的比赛）。
（五）参赛选手必须在赛前自行进行体格检查，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，提供相关证明后方可参赛。
（六）未成年参赛选手必须有监护人或领队和教练陪同参赛。
十三、报名、报到、抽签时间
（一）报名方法：通过电话报名 
      联系电话：宁老师19041151745（微信同号）
（二）报名截止日期：1月7日18:00前。
（三）参赛运动员在1月9日10:00-17:00到CBSA世界斯诺克学院北方分院（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南湖国际会展中心A4展馆）报到。
（四）线上抽签仪式将于1月9日19:00在赛场举行，参赛运动员无需到场。
十四、竞赛办法
（一）两个组别比赛均采用WPBSA斯诺克台球规则（15红球）。少年组比赛，除被判定为故意不击中活球的情况外，同一位置上的击球最多只判两次“Foul And A Miss”。
（二）青年组比赛为积分排名赛；少年组不进行积分排名。
（三）少年组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，全部采用5局3胜制。其中第一阶段为小组循环赛，采用6红球制，第二阶段为单败淘汰赛，采用10红球制。
少年组第一阶段根据报名人数分组进行小组单循环赛，积分办法：胜一场积3分，负一场积1分，弃权积0分。小组成绩按积分、净胜局、胜局依次计算成绩，优者名次列前；遇两人上述成绩相同时计对赛成绩，优者列前；遇三人积分、净胜局、胜局的成绩完全相同时，计相互间比赛单杆评比，如第一单杆相同，则评比第二比赛单杆，如此类推，优者列前。具体分组数量、每组人数和每组晋级名额将根据实际参赛人数调整，并于赛前会议时公布。
（四）青年组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，第一阶段为双败淘汰赛，采用5局3胜制。首轮将根据参赛人数，依照最新中青赛排名（截至202511月滕州公开赛）设置若干种子位置；具体分组数量、每组人数和每组晋级名额将根据实际参赛人数调整，并于赛前会议时公布。第二阶段单败淘汰赛，采用7局4胜制，直至产生最终名次。
十五、积分办法
报名截止日前完成会员注册的青年组运动员，依据最新《中国台球协会赛事积分排名管理办法》享有积分排名。
十六、奖励（总奖金￥42400元）
（一）青年组
冠军：获奖杯一座、证书、奖金￥10000元；
亚军：获奖杯一座、证书、奖金￥5000元；
并列第三名：获证书、奖金￥2500元/人；
八强：获证书、奖金￥1500元/人；
16强：奖金￥800元/人；
单杆最高分壹名：证书、奖金￥2000元。
（二）少年组
冠军：获奖杯一座、证书、奖金￥4000元；
亚军：获奖杯一座、证书、奖金￥2000元；
并列第三名：获证书、奖金￥1000元/人；
八强：各获证书、纪念品
注：1.以上均为税前奖金，由执行承办单位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；
2.单杆最高分奖如遇相同成绩，则平分奖金；
3.领取奖金时选手需提供户口本或个人二代身份证复印件。
4.各组获得前三名的选手必须全程穿比赛服出席闭幕式颁奖。
十七、裁判员
裁判员由中国台球协会选派。
十八、经费
参赛运动员所有参赛费、食宿费自理。
十九、参赛要求
（一）遵守赛会纪律，服从赛会安排；严格遵守赛会规定的会议、活动、比赛等时间安排。
（二）每轮比赛开赛前15分钟，参赛选手需到检录处检录。裁判长宣布比赛开始后，未到场的选手视为弃权，该场比赛判负；分组赛中有两场以上（含两场）比赛弃权的选手，取消个人全部比赛成绩。
（三）对当值裁判裁决不服的申诉需在判罚后双方选手下一击出杆前提出，否则不予受理。如对当值裁判员的判罚有异议，可向裁判长进行申诉，裁判长的决定为最终裁决。
（四）比赛期间禁止场外指导，包括但不限于在一场比赛中，局与局之间不能接受家长或教练员指导，当值裁判有权对运动员、家长、教练员进行提醒、警告或判罚。
（五）参赛选手禁止携带移动电话进入赛场。
（六）赛会期间严禁任何形式的赌博行为，严禁任何违法乱纪和有悖道德伦理的行为。
（七）严禁任何形式的操纵或变相操纵比赛结果的行为。
（八）选手须着标准比赛服装并确保比赛服装干净整洁参赛，不得烫染怪异发型（标准服饰：领结、长袖纯色衬衫、马甲、深色西裤、黑色光面皮鞋）。选手参加技术会议、抽签仪式、开幕式、闭幕式及组委会组织的相关活动时应穿着比赛服装。
（九）未经许可比赛期间不得参加其他商业赛事和宣传活动。
（十）选手严禁佩带饰物参赛。每位参赛选手最多可佩戴4枚胸标，其中赛事赞助商标识2枚，个人商业赞助标识最多2枚。胸标佩戴位置为左胸/右胸，其中左胸最多佩戴2枚胸标，右胸最多佩戴2枚胸标，肩臂标由中国台球协会指定胸标位。胸标尺寸不超过5厘米×8厘米，如圆形直径不超过7厘米。个人商业标识需2026年1月8日前申报，经赛事组委会认可后方可佩戴。
参赛选手的商业标识涉及政治导向、种族歧视、性别歧视、恐怖主义等不符合公共利益的内容，涉及博彩、色情、暴力、烟草等广告法和相关规定所明令禁止的内容，组委会将有权禁止参赛选手佩戴。
（十一）参赛运动员要严格遵守赛场要求，比赛期间不得以比赛为由私自外出或从事与赛事无关的事情，如因此事发生意外或造成不良后果的，由自己承担一切后果。
（十二）对于赛事期间的违规违纪行为，中台协将依据《中国台球协会纪律准则和处罚规定》做出相应处罚。当事人对处理结果不服的，可依法依规申请体育仲裁。
二十、本规程解释权属中国台球协会，如有未尽事宜将另行告知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台球协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11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